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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清華大學貴重儀器使用中心運作管理要點 
88 年 11 月 29 日研發會議通過 

95 年 12 月 13 日研發會議修正通過 
102 年 5 月 8 日研發會議修正通過 

105 年 5 月 10 日研發會議修正通過 
109 年 7 月 24 日研發會議修正通過 
111 年 11 月 9 日研發會議修正通過 

113 年 5 月 7 日研發會議修正通過 
113 年 5 月 28 日校長核定 

 
 

第一章 總則 

一、國立清華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(以下簡稱國科會)
補助貴重儀器中心服務計畫，設立貴重儀器中心以進行儀器之集中購置、使
用、管理、維修等任務，提高儀器使用效率，提昇學術研究水準，特訂本要
點。 

二、本校貴重儀器中心(以下簡稱本中心)係任務性編組，隸屬於研究發展處；本
中心設主任一人、副主任二人，由研發長提名，報請校長聘任之，並分別擔
任本中心服務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。 

三、中心主任職掌如下： 
1.制定本中心之中長期發展計畫。 
2.審核本中心儀器設備之納入與撤出。 
3.審核本中心各項經費之分配與運用原則。 
4.制定本中心之運作管理要點; 
副主任協助中心主任綜理中心業務。 

四、本中心得視任務需要，成立臨時任務委員會，任務完成後解散。委員名單由
各儀器指導教授相互推選，由中心主任提請研發長同意後聘任，中心主任為
當然委員。 

第二章 儀器之納入與撤出 

一、本中心儀器之納入，以國科會貴重儀器中心服務計畫中所補助之儀器為限。
各儀器欲納入本中心，需依國科會規定提供所需資料，由本中心向國科會申
請。 

二、如國科會貴重儀器中心服務計畫不再支助該儀器之運作，該儀器即撤出本中
心。 

三、為求儀器運作之安定性，如遇有第二點之情形，本中心得向國科會爭取停止
運作之緩衝期，並協調設法安置儀器原有之技術員。 



2 

 

第三章 人員之聘用與管理 

一、本中心得聘用技術員及行政助理以維本中心儀器之操作、維修及行政管理；
並視需要聘請儀器負責教授，提供管理與專業諮詢服務；其聘期除另有規定
外，以國科會貴重儀器中心服務計畫之實施期限為準。 

二、聘任技術員及約聘行政人員之聘用，應依公開公正程序，徵聘專科以上學校
相關科系畢業人員。約聘行政人員應以熟識電腦使用及相關業務為優先。 

三、本中心國科會補助計畫人員之薪資標準依「國立清華大學貴重儀儀器使用中
心研究助理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」辦理；專任技術員之薪資標準依「國立清
華大學貴重儀器使用中心技術員報酬標準」辦理。其他約用人員有關約用、
差假、福利、服務等規定悉依本校「約用人員管理辦法」規定辦理。本中心
人員由人事/績效審查委員會考核，表現良好者，得於下年度計畫執行時晉
昇一薪級，若連續三年考核為級別普通，則下一年度不予以晉升薪級。新進
人員第一年將納入考評，但並不核發考核獎勵，且第一年考核不低於級別良
(含)，次年度之薪等即予以晉升。 

四、本中心係對外服務單位，為有效提升服務品質與激勵中心人員士氣，將進行
中心人員年度績效考核與獎勵。考核與獎勵辦法另訂之。 

五、本中心人員須參加儀器相關領域之專業訓練、學會、年會、研討會或儀器功
能說明會，以提升自我。本中心將視其參加情形納入年度績效考核項目。 

六、本中心人員除依規定應參加全民健保及勞工保險，勞、健保費用由本中心向
國科會申請補助，不足之數與儀器使用單位協調支付。 

七、本中心聘任人員非屬本校編制內人員，不適用公務人員俸給法、考績法、退
休法、撫卹法之規定。 

第四章 經費之運作管理 

一、本中心之經費來源，主要係由國科會貴重儀器服務計畫支助，部分則由本校
支助及對外服務收入而來。 

二、使用本中心之儀器依各儀器使用管理要點所定之收費標準繳費；經費來源含
國科會計畫核給之貴重儀器使用經費與按規定比例繳交之現金，以及廠商繳
交之現金；貴重儀器使用經費部份逕由國科會資訊管理系統作業扣除，直至
核定費用使用完畢為止。貴重儀器使用經費不足或無貴重儀器使用經費者，
其差額部份應以現金支付；國科會計畫按規定比例繳交之現金，以及廠商繳
交之現金部份，依國科會規定繳交至本中心收支併列帳戶，並由本校開立收
據證明。 

三、各儀器收取之現金經費，除本校扣除之管理費及報繳國科會之費用外，其餘
部份之支配、管理與使用辦法另訂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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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儀器之運作管理 

一、 本中心各儀器之運作，由各儀器負責教授督導，各儀器技術員負責執行。各
儀器每年度運作計畫書由相關人員提送本中心彙整，中心主任據以提出運作
總計畫。 

二、 本中心各儀器之使用管理要點，由中心主任、負責教授或專家召集用戶代表
及技術員共同商定，報本校研發處核備。使用管理要點更改時亦同。 

三、 本中心各儀器之負責教授或專家，於每年計畫開始執行前由中心主任與儀器
所在系所單位主管共同商定。儀器負責教授負責督導儀器之正常運作及技術
員之工作品質及勤惰，並對用戶提供諮詢服務。儀器負責教授或專家之顧問
費按本要點第四章第三點規定之。 

四、 各儀器使用管理要點依據成本分析制定收費標準，成本分析包括空間使用費、
水電費、人事費、儀器維護費、耗材費、儀器折舊費等。 

第六章 附則 

一、 如國科會停止補助本校貴重儀器中心服務計畫經費，本管理要點即自動失效。 

二、 本要點由本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，奉校長核定後施行。 

 


